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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

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泰尔股份 股票代码 002347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董文奎 许岭

办公地址 马鞍山经济技术开发区超山路669号 马鞍山经济技术开发区超山路669号

电话 0555-2202118 0555-2202118

电子信箱 dongwenkui@taiergroup.com xuling@taiergroup.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423,367,835.97 304,858,982.03 38.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6,225,709.76 -4,844,476.69 434.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1,134,422.48 -6,425,262.87 273.2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5,296,558.87 -57,823,894.82 195.6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63 -0.0108 436.1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63 -0.0108 436.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2% -0.42% 1.8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2,225,696,560.41 2,061,746,743.59 7.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155,549,165.93 1,136,191,943.88 1.70%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6,83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邰正彪 境内自然人 31.40% 140,368,202 105,276,151 质押

59,330,

000

黄春燕 境内自然人 3.82% 17,075,200 12,806,400

邰紫鹏 境内自然人 3.27% 14,633,500 10,975,125

李胜军 境内自然人 1.09% 4,894,077 0

广东正洲体育文

化产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08% 4,848,300 0

邰紫薇 境外自然人 0.88% 3,933,500 0

胡红义 境内自然人 0.46% 2,047,300 0

芦燕庆 境内自然人 0.39% 1,765,500 0

余小霞 境内自然人 0.33% 1,492,404 0

李艳月 境内自然人 0.33% 1,474,9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黄春燕女士系邰正彪先生妻子；

2.邰紫鹏先生和邰紫薇女士系邰正彪先生与黄春燕女士的子女；

3.本公司其他发起人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发起人以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

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泰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邰正彪

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2347�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泰尔股份 公告编号：2021-35

泰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泰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8月19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

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现将具体情况

公告如下：

一、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1、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财政部于2018年12月7日发布《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 租赁〉的通

知》（财会[2018]35号），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

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其他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

业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由于上述通知及企业会计准则的颁布或修订，公司对原会计政策进

行相应变更。

2、变更前采用的会计准则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2006年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及其

相关规定。

3、变更后采用的会计准则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执行新租赁准则，其余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

《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

公告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二、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新租赁准则要求， 公司自2021年1月1日开始按照新租赁准则要求进行会计报表披露，

不追溯调整2020年可比数据。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规定和要求进行的变

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

重大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三、 本次会计变更履行的审批程序

公司2021年8月19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 董事会对于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最新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并结合公司实

际情况所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

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同意本次会计政策

变更。

五、 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相关通知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 公司董事会审议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

此，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六、 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企业会

计准则》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本次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

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监事会同意公司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七、 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泰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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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泰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知于2021年8月

14日以通讯方式发出，会议于2021年8月19日上午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

实际出席董事9人。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邰正彪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讨论，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内容进行了审核，认为其真实、准确、完

整地反映了公司实际情况，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详见2021年8月20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 《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

文》， 以及刊登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的《2021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二、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独立董事已就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2021年8月20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

告》。

三、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泰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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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泰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知于2021年8月

14日以通讯方式发出，会议于2021年8月19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4人，实际

出席监事4人。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冯春兰女士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讨论，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4票，弃权0票，反对0票；

监事会经审核后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的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程序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

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详见2021年8月20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 《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

文》， 以及刊登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的《2021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二、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票，弃权0票，反对0票；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企业会

计准则》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本次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

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监事会同意公司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详见2021年8月20日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泰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

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

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

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

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新安股份 600596 /

联系人和联系方

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金燕 敖颜思媛

电话 0571-64726275 0571-64787381

办公地址 浙江省建德市江滨中路新安大厦1号 浙江省建德市江滨中路新安大厦1号

电子信箱 jinyan3@wynca.com aoyan_sy@wynca.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14,069,565,367.93 12,456,880,687.99 12,456,880,687.99 12.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7,166,071,366.96 6,501,654,082.65 6,501,654,082.65 10.22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营业收入 8,464,767,584.60 6,298,882,887.67 5,818,187,269.37 34.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842,338,088.83 82,400,427.49 50,958,525.60 922.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24,983,909.74 36,893,481.32 36,893,481.32 2,136.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059,687,938.34 303,726,960.59 355,503,485.90 248.8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2.33 1.41 0.9

增加10.92个百分

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0356 0.1020 0.0704 915.2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0356 0.1040 0.0729 895.77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47,648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

冻结的股份

数量

传化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43 101,725,800 0 无 0

浙江传化化学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17 83,200,000 83,200,000 无 0

开化县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

司

国有法人 5.96 48,756,136 0 无 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轻

资产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其他 1.38 11,255,063 0 无 0

翁仁源 境内自然人 1.20 9,808,000 0 无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其他 1.17 9,555,526 0 无 0

李娜 境内自然人 1.10 9,011,600 0 无 0

建信基金－建设银行－中国人

寿－中国人寿委托建信基金股票

型组合

其他 0.94 7,717,400 0 无 0

季诚建 境内自然人 0.85 6,979,359 0 无 0

深圳正圆投资有限公司－正圆壹

号私募投资基金

其他 0.79 6,445,0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传化集团和传化化学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

否为一致行动人，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4�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

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 600596� � � � �证券简称：新安股份 公告编号：2021-046

浙江新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半年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十八号—化工》

《关于做好上市公司2021年半年度财务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的要求，浙江

新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现将2021年半年度主要经

营数据披露如下：

一、主要产品的产量、销量及收入实现情况

主要产品

2021年1-6月

生产量（吨）

2021年1-6月

销售量（吨）

2021年1-6月

销售金额（万元）

农化原药 49,143.34 19,722.54 63,333.01

农化制剂 96,981.07 98,688.65 168,078.03

环体硅氧烷 92,631.82 50,221.94 107,023.54

硅氧烷中间体 59,509.17 37,794.07 84,630.58

有机硅硅橡胶 40,225.33 39,909.92 90,272.48

特种单体 10,395.49 8,728.49 15,302.05

硅粉 89,733.24 26,833.06 33,872.54

精细化学品 69,483.98 69,733.64 58,991.81

注1：上述产量、销量为实物量（下同）。

注2：报告期内，公司收购合肥星宇公司，农化原药和制剂产品品种有所增

加，主要包括草甘膦、敌草隆、各类选择性除草剂。

注 3:�报告期外购草甘膦原粉1186.29吨，用于生产草甘膦制剂。

二、主要产品的价格变动情况（不含税）

主要产品

2020年1-6月

平均价格（元/吨）

2021年1-6月

平均价格（元/吨）

变动比率

农化原药 27,472.38 32,111.99 16.89%

农化制剂 15,103.32 17,031.14 12.76%

环体硅氧烷 14,709.15 21,310.12 44.88%

硅氧烷中间体 14,808.29 22,392.55 51.22%

有机硅硅橡胶 17,733.08 22,619.06 27.55%

特种单体 13,466.49 17,531.15 30.18%

硅粉 11,213.01 12,623.43 12.58%

精细化学品 8,327.49 8,459.59 1.59%

注4：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产品市场价格同比有大幅上升：其中环体硅氧烷

平均售价同比增加44.88%，硅氧烷中间体平均售价同比增加51.22%，特种单

体平均售价同比增加30.18%。

注5：报告期内，公司收购合肥星宇公司，新增农化原药和制剂产品品种。

三、主要原材料的价格变动情况（不含税）

主要产品

2020年1至6月

平均价格（元/吨）

2021年1至6月

平均价格（元/吨）

变动比率

黄磷 15,532.50 16,695.09 7.48%

甘氨酸 8,822.03 15,108.91 71.26%

多聚甲醛 2,722.38 4,541.67 66.83%

甲醇 1,745.69 2,290.68 31.22%

液碱 1,838.74 1,686.54 -8.28%

煤炭 592.93 833.64 40.60%

硅块 10,239.76 12,174.65 18.90%

注6：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原材料价格同比有大幅上升：其中甘氨酸平均单

价同比增加71.26%，多聚甲醛平均单价同比增加66.83%，甲醇平均单价同比

增加31.22%，煤炭平均单价同比增加40.60%。

本公告之经营数据未经审计，以上数据源自公司报告期内财务数据，为投

资者及时了解公司生产经营概况之用， 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审慎使用上述

数据。

特此公告。

浙江新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8月20日

浙江新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新余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

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

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

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

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报告期内，公司无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预案。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新钢股份 600782 新华股份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卢梅林 王青

电话 0790-6290782 0790-6294351

办公地址 江西省新余市冶金路1号 江西省新余市冶金路1号

电子信箱 ir_600782@163.com ir_600782@163.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 55,902,314,226.88 52,217,493,400.72 7.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24,962,550,729.22 23,498,365,150.88 6.23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54,609,217,407.20 31,878,119,053.34 71.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404,873,725.30 1,093,718,267.61 119.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272,578,914.08 882,282,298.33 157.5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186,237,032.59 3,450,324,193.01 -65.6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93 5.00 增加4.9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7 0.34 126.4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7 0.34 126.47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45,512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新余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8.17 1,217,098,232 0 无 0

新钢集团－华泰联合证券－19新

钢EB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

国有法人 15.27 486,947,388 0 质押 486,947,388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其他 8.37 266,812,482 0 未知 0

建信基金－工商银行－华润深国

投信托－华润信托·兴晟2号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1.2 38,107,297 0 未知 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六组合 其他 0.87 27,661,675 0 未知 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安策

略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6 27,329,730 0 未知 0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0.78 24,956,545 0 未知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安优

势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8 21,582,968 0 未知 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六组合 其他 0.62 19,851,850 0 未知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

富通改革驱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6 14,745,634 0 未知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控股股东新钢集团2019年发行了可交换债券，将持有本公司5.55

亿股标的股票划入“新钢集团－华泰联合证券－19新钢EB担保

及信托财产专户” 。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为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4�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021年2月，公司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以下简称“交易商协

会” ）出具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21]MTN109号），交易商协会

决定接受公司中期票据注册。 详情参见公司临2021-006公告。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

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00782� � � � � � �证券简称：新钢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1-049

新余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新余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2021年8月18日上午10:00� 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

次会议通知以传真和电子邮件方式于2021年8月9日发出。 会议由董事长刘建

荣先生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公司监事会成员、部分高管人

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方式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新钢股份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经审议，公司全体董事一致通过本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载于 《上海证券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的《新余钢铁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

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订〈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

度〉的议案》

经审议，公司全体董事一致通过本议案，董事会同意对公司《非金融企业

债务融资工具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进行修订。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新余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08月20日

证券代码：600782� � � � � � �证券简称：新钢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1-050

新余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半年度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八号———钢铁》的

相关要求，新余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现将2021年半年度的

主要经营数据公告如下：

一、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万元） 营业成本（万元） 毛利率（%）

工商业 5,101,360.51 4,752,202.92 6.84

建筑业 5,898.88 5,777.28 2.06

运输业 11,725.35 11,508.05 1.85

合计 5,118,984.74 4,769,488.25 6.83

二、公司主要产品产量、销量、售价情况：

钢材产品 产量（吨） 销量（吨）

平均售价

（不含税、元/吨）

冷轧钢材 462,231.32 73.93 6,252.42

热轧钢材 1,624,212.33 363.04 4,473.94

本公告经营数据未经审计，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并审慎使用。

特此公告。

新余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8月20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

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

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新中港 605162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幼妃 密志春

电话 0575-83122625 0575-83122625

办公地址 浙江省嵊州市剡湖街道罗东路28号 浙江省嵊州市剡湖街道罗东路28号

电子信箱 xzg1129@163.com xzg1129@163.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961,696,112.85 946,447,946.85 1.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653,467,004.01 593,883,704.97 10.03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330,880,797.78 242,366,746.87 36.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59,583,299.04 62,469,758.99 -4.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59,338,645.52 56,690,334.64 4.6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64,756,882.78 118,592,955.59 -45.4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9.55 12.3 减少2.7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9 0.19 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9 0.19 0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万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6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浙江越盛集团有限公司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93.34 29,902.11 29,902.11 无 0

深圳平安天煜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4.44 1,422.65 1,422.65 无 0

晋商财富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0.89 284.53 284.53 无 0

嘉兴煜港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其他 0.44 142.27 142.27 无 0

杨菁

境 内 自 然

人

0.44 142.27 142.27 无 0

欧娜

境 内 自 然

人

0.44 142.27 142.27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平安天煜和嘉兴煜港之间存在关联关系。 平安天煜的执行事务合

伙人为平安财智； 平安天煜系根据平安财智 《平财发〔2016〕4

号———跟投管理制度（1.0版，2016年）》由平安财智及其时任员

工以自有资金投资设立，执行事务合伙人亦为平安财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

发生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全国原煤产量同比增速低于全口径煤电发电量，进口煤炭同比下降，电

煤供应紧张， 电煤价格达到历史高位。 预计2021年下半年电煤价格仍将在高位波动运

行，对公司生产经营继续产生较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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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九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九次董事会会议于2021年8月18日以现场和

通讯表决方式举行。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本次会议一致

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会同意聘任密志春先生为

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的

《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13）。

三、审议通过《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嵊州市建行以碳排放权交易

配额权利质押申请流贷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为加强银企合作， 支持建行嵊州支行促进绿色低碳发展而开展的碳排放权质押试

点业务，双方协商以公司的碳排放权交易配额权利质押办理流动资金贷款业务。具体情

况如下：

1、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嵊州支行申请短期（三个月）流动资金贷款人民币1000万

元。

2、以本公司名下的碳排放权交易配额作质押。

上网公告附件：《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 （全文及摘

要）》。

特此公告。

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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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九次董事会会议于2021年8月18日以现场和

通讯表决方式举行。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本次会议一致

通过了《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会同意聘任密志春先生为

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特此公告

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日

附件：密志春先生简历：

密志春先生：1969年4月22日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大专学历，工程

师。 1991年7月至1993年5月嵊州棉麻纺织印染总厂电气技术员，1993年6月至今浙江新

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工作，历任热工主任工程师、供热部主任、董事，现任法务部主

任、浙江越盛集团有限公司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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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2021年8月18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于2021年8月13日送达各

位监事。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的监事3人，实际参与表决监事3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赵

昱东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 审议通过了 《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和报告摘

要》。

公司监事会根据《证券法》第82条的规定，对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进行了严格的审核，发表如下审核意见：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的浙江

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

的相关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公司2021

年半年度报告》，以及公司同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特此公告。

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日

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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